
地熱能招商推動區招商遴選與管理作業要點草案 

總說明 

        為配合國家能源轉型政策、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提升我國地熱能資

源開發利用效率，並促進民間投入地熱能發電之探勘與開發，經濟部能

源署依「地熱能探勘與開發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針對具地

熱能開發潛力之區域規劃地熱能招商推動區，辦理簽約前之招商遴選及

後續相關管理作業。 

    地熱能資源開發具有高度風險與長期投資特性，透過政府規劃具開

發潛力之區域並辦理招商遴選，建立公平公開之申請與評選機制，將有

助於整合土地、降低開發不確定性，吸引具技術與財務能力之業者投入

地熱能探勘與發電開發，並為有效利用地熱資源及延續能源政策之推動，

如獲選人簽約後未完成地熱能招商推動區建置，得由國營事業評估是否

接續開發，爰擬具「地熱能招商推動區招商遴選與管理作業要點」草案

（以下簡稱本要點），其要點如下： 

一、 本要點訂定之依據及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 本要點相關名詞定義。(草案第二點) 

三、 地熱能招商推動區地質資料取得方式及招商公告期間。(草案第三

點) 

四、 申請應備文書及申請人資格條件。(草案第四點) 

五、 評選委員會組成方式及評選機制。(草案第五點) 

六、 獲選人獲選後簽約及後續程序。(草案第六點) 

七、 獲選人視為放棄獲選人資格之處理方式。(草案第七點) 

八、 明定獲選人簽約後未完成建置地熱能招商推動區之處理方式。(草

案第八點) 

九、 獲選人於履約期間放棄開發或違約時之處理機制。(草案第九點) 

十、 明定本署公告各潛能區招商內容得考量之因素。(草案第十點)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之適用原則。(草案第十一點)



地熱能招商推動區招商遴選與管理作業要點草案 
規定 說明 

一、 經濟部能源署（以下簡稱本署）

為建立公平公開之申請與評選機

制，依「地熱能探勘與開發許可

及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

理地熱能發電招商遴選及相關作

業，特訂定地熱能招商推動區招

商遴選與管理作業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之依據及目的。 

二、 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 地熱能招商推動區：指依招

商遴選公告辦理地熱能招商

之區位。 

(二) 申請人：自然人、法人（含

籌備處）、依商業登記法登記

之商業，或依法組織且設有

代表人或管理人之非法人團

體。 

(三) 獲選人：指經完成本署遴選

程序，並經公告取得地熱招

商推動區建置資格之申請

人。 

本要點相關用詞定義。 

三、 地熱能招商推動區範圍地質資料取

得，依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

中心地熱探勘資訊平臺資料提供及

使用作業要點辦理。 

地熱能招商推動區公告期間六

個月，但得視該推動區規模延長或

縮短之。 

明定地熱能招商推動區範圍相關地質資

料之取得方式及招商公告期間。 

四、 申請人應符合招商公告所訂資格、

財務能力與承諾裝置容量，並依申

請須知 (詳附件一)提交申請書及

應備文件。 

明定申請人應符合招商公告所訂資格，

並應依申請須知提交申請書及相關文

件。 

五、申請案履約能力之評選，本署得遴

聘政府相關機關（構）代表、專家

及學者十一至十三人擔任評選委員

組成評選會，依招商公告之評選項

目及配分標準進行評選及評分，並

依總分排列序位。 

評選會應有評選委員總額二分

一、明定本署得遴聘政府相關代表、專

家及學者組成評選委員會，並設有

評選委員會之出席比例限制。 

二、評選後，以總分排列序位總和最低

者為第一序位，次低者為第二序

位，依此類推。 

三、本署公告獲選結果並通知獲選人，



之一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中之專家

及學者人數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三分

之一。 

本署完成遴選作業後，公告獲 

選結果並通知獲選人。 

以利招商程序公開透明。 

六、 獲選人應於本署所定期限內，檢附

第五點第三項獲選通知及履約保證

金繳納證明文件與本署簽訂契約

(詳附件二)，於本署核發地熱能探

勘許可後，另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簽訂委託經營契約。 

獲選人應於所定期限內檢附相關文件及

分別與本署、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簽訂契

約。 

七、 獲選人逾期未與本署簽訂契約或檢

附文件不全，經通知限期補正而逾

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視為放

棄獲選人資格，本署得辦理備取遞

補作業或重新遴選。 

明定獲選人未於期限內完成簽約或未補

正相關文件者，視為放棄資格，本署得

辦理備取遞補或重新辦理遴選。 

八、 獲選人簽約後如未完成地熱能招商

推動區之建置，得由國營事業評估

接續建置，如國營事業評估不宜承

接，得由本署評估重新辦理遴選。 

為推動能源政策及考量地熱資源屬國有

資源，爰明定獲選人未完成地熱招商推

動區建置，必要時得由國營事業評估接

續建置，如評估後為不宜承接，本署得

依具體情形重新辦理遴選，以確保地熱

資源有效利用並延續政策推動。 

九、 獲選人若有第七點、第八點情事或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違約事由，

本署得解除契約或廢止其獲選人資

格及地熱能探勘許可。 

本署得解除契約或廢止獲選人資格及地

熱能探勘許可之規定。 

十、 本署得視政策目標、技術發展、饋

線容量及土地情狀等因素，公告各

潛能區招商內容。 

明定本署規劃各潛能區招商公告內容得

考量之因素，以維持招商制度之彈性及

政策調整空間。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

規辦理。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規辦

理，以確保制度與現行法令體系一致。 

 


